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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保险同业公会 

 

 

沪保同业公会〔2020〕27号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关于进一步做好车险电子保单 

宣传工作的通知 
 

各经营车险业务的产险会员公司： 

   上海地区车险电子保单于 2019年 5 月 1 日上线以来，与纸质

保单已并行近十个月，车险电子保单运行平稳，消费者认可度、

接受度进一步提升，已具备全面推行的条件。 

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，为有效保护消费者安全，提高车险服

务的便利性，根据《上海银保监局关于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 支

持企业发展保障民生服务的通知》（沪银保监通〔2020〕10号）

关于“优化服务方式，提升服务效能”等要求，经研究决定，自

2020 年 4 月 1 日零时起，全面推行车险电子保单，保险公司可

不再主动提供车险纸质保单。 

为做好全面推行车险电子保单的宣传、协调，现将有关工作

通知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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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明确主体责任，统一组织推动 

   （一）上海地区车险电子保单项目小组负责行业车险保单全

面电子化的宣传、协调工作。 

（二）各经营车险业务的产险会员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各车险

经营公司”）要高度重视全面推行车险电子保单的宣传及系统保

障工作，要根据行业要求，结合本公司实际，明确分工、落实保

障措施，并组织实施。 

二、梳理业务流程，做好系统保障 

    （一）各车险经营公司要认真梳理本公司车险业务全流程，

排查全面推行车险电子保单可能出现的问题，做好应急预案，及

时解决。 

    （二）对需要上海车险平台予以支持的项目，及时与中国银

保信上海分公司提出需求，做好协调，并抄送上海市保险同业公

会。 

三、做好宣传服务，维护客户权益 

（一）各车险经营公司要充分运用本公司的官网、官微、营

业场所等宣传途径，向保险客户广泛宣传全面推行车险电子保单

的意义和作用。 

（二）各车险经营公司要结合车险业务办理，制定合理的宣

导话术，适时向客户做好电子保单宣传、推介，取得客户理解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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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可。 

（三）各车险经营公司要继续发挥好“车险电子保单绿色通

道”作用。通过专人、专线，及时答复和解决消费者关于车险电

子保单咨询、投诉等相关事宜，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。 

（四）全面推行车险电子保单后，如果客户提出需要车险纸

质保单的，各车险经营公司应当提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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